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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(第 2頁，共 3頁) 

私人發展商在興建發展項目時 

一併建造出入口行車道並重鋪損毀行人徑的流程圖 

路政署視察工程 

發展商 / 認可人士可透過挖掘准許證管理系統或以書面申請挖掘

准許證(連同訂明費用)，簡化的申請程序於以下路政署網頁記載： 

https://www.hyd.gov.hk/en/technical_references/technical_document/xppm/
related_documents/simplified_guidelines/index.html

發展商 / 認可人士徵詢運輸署、警務處交通部和其他政府部門的

意見。 

發展商 / 認可人士與 “不協調” 個案內的其他各方合作，以制定

協調計劃。 

發展商 / 認可人士透過挖掘准許證管理系統完成申請或向路政署

遞交挖掘淮許證申請表格(即 HYD14表格)及支付訂明費用。 

認可人士所僱用的承建商進行建造工程。 

聯合進行移交視察 

如已完成的工程並無問題，便由路政署接

收。 

路政署會在 12個月的保養期將近屆滿時

進行視察。 

如有需要，由認可人

士進行補救工程。 

在 12個月的保養期

內，如有需要，認可

人士須進行補救工

程。 

一般需要 5個工作天 (透

過挖掘准許證管理系統的

申請及採用電子繳費) 或

17個工作天 (透過書面的

申請) 

路政署向發展商發出挖掘准許證。 

https://www.hyd.gov.hk/en/technical_references/technical_document/xppm/related_documents/simplified_guidelines/index.html
https://www.hyd.gov.hk/en/technical_references/technical_document/xppm/related_documents/simplified_guidelines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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